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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市足球运动协会会费标准及管理制度 
 

 

为规范北京市足球运动协会（以下简称北京市足协）会费收

取、使用和管理，确保北京市足协工作正常开展，依据《民政部

财政部关于取消社会团体会费标准备案规范会费管理的通知(民

发〔2014〕)166号)》、《财政部办公厅关于进一步规范社会团体

会费票据使用管理的通知(财办综〔2016〕99 号)》、《国家发展

改革委民政部财政部国资委关于进一步规范行业协会商会收费

管理的意见(发改经体〔2017〕1999 号)》的规定及《北京市足

球运动协会章程》，结合工作实际，制定北京市足球运动协会会

费标准及管理制度。 

 

第一章 会费标准 

 

第一条 缴纳会费是会员应该履行的义务，凡自愿申请，经

审核同意加入北京市足协的团体会员，每年应按时按标准缴纳会

费。 

第二条 北京市足协会费标准在合理测算基础上确定。 

（一）副主席单位 

1.以副主席单位名义参与北京市足协工作和活动的企业单

位、社会组织等，会费为人民币 500,000 元/年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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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政府机构、事业单位等，无须缴纳会费。 

（二）执委单位 

1.以执委单位名义参与北京市足协工作和活动的企业单位、

社会组织等，会费为人民币 300,000 元/年。 

2.政府机构、事业单位等，无须缴纳会费。 

（三）足球器材、足球装备及足球周边业务的企业单位 

1.以足球器材、足球装备及足球周边业务相关企业名义参与

北京市足协活动的单位，会费为人民币 5,000 元/年。 

2.政府机构、事业单位等，无须缴纳会费。 

3.会员单位将获得由北京市足协颁发的证书和印有“北京市

足球运动协会团体会员”字样的铜牌。 

（四）市属行政区划足球协会、行业足球协会或者体育协会

及足球培训机构 

1.市属各行政区划足球协会、行业足球协会或者体育协会及

以足球培训为主的单位，会费为人民币 2,000 元/年。 

2.政府机构、事业单位等，无须缴纳会费。 

3.会员单位将获得由北京市足协颁发的证书和印有“北京市

足球运动协会团体会员”字样的铜牌。 

 

第二章 服务清单 

 

第三条 会员缴纳会费后，可享受北京市足协提供的下列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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务： 

（一）宣传、咨询服务 

1.为会员单位提供宣传、政策咨询等服务； 

2.协助政府出台有利于行业发展的政策、法规； 

3.编发行业信息、简报。 

（二）行业服务 

1.编制团体标准，推动团体标准成为地方标准、国家行业标

准； 

2.建立行业自律诚信机制，引导会员诚信经营； 

3.发挥桥梁与纽带作用，为会员和政府之间提供交流平台。 

（三）会员服务 

1.为会员提供培训、项目合作、业务交流等专业服务； 

2.举办行业论坛、沙龙等活动，促进会员交流合作； 

3.根据会员需求，协调解决会员纠纷； 

4.利用北京市足协网站、微信公众号等平台，宣传会员单位

的创新成果、先进事迹等。 

 

第三章 交费办法 

 

第四条 会员按会费标准，向北京市足协缴纳当年会费。 

第五条 新入会会员不满 6 个月的，按 50%缴纳；超过六个

月的，按全年缴纳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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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六条 会员因特殊情况需减免会费的，可提出会费减免申

请， 由北京市足协秘书处报执委会讨论决定是否准予减免。 

第七条 北京市足协秘书处负责会费收取工作，执委会负责

会费使用的监督和管理。 

 

第四章 会费管理 

 

第八条 北京市足协收取的会费应当按照《北京市足球运动

协会章程》规定，主要用于为会员提供服务以及按照北京市足协

宗旨开展的各项业务活动等支出。 

第九条 会费使用实行监督管理，用途包括但不限于： 

（一）为会员提供交流、培训等服务开支。 

（二）召开会员大会、执委会等会议支出。 

（三）推动足球行业发展的公益事业开支。 

（四）举办各类公益赛事及相关活动开支。 

（五）《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》规定的其他开支。 

第十条 北京市足协秘书处负责会费的使用。 

第十一条 会费缴纳 

（一）每年 1 月 31 日前缴纳本年度会费。 

（二）会费须通过银行汇款方式汇至北京市足协指定账户。 

（三）北京市足协将统一开具由财政部监制的《北京市社会

团体会费统一票据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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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会员不按时缴纳会费，北京市足协执委会有权做出暂

停会员资格 1 至 6 个月的处罚。会员经处罚仍未改正，北京市足

协执委会有权取消其会员资格。 

第十二条 会费严格执行国家规定的财务管理制度，并接受

会员大会、业务主管部门、社团登记管理机关和财税部门的监督

审计。 

第十三条 会员被暂停会员资格、取消会员资格、开除或退

会，已缴纳的会费不予退还。 

第十四条 会员应按时完成年度审核登记，时间为每年度的

1 月 1 日至 1 月 31 日。 

第十五条 本办法经 2024年 12月 20日在北京召开的北京市

足协第八届第二次会员大会表决通过后施行。 


